[bookmark: _Hlk106021402]北京市昌平区南金路7号院（玖瀛府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及昌平区中兴路21号院（硅谷SOHO项目）部分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审核意见——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反馈2025.11.24
1. [bookmark: OLE_LINK28]综合利润率的取值依据是什么，参考房地产上市公司利润率，数据远低于报告数据，请核实说明。
回复：房地产上市公司利润率多为合并报表口径，包含多个项目、多元业务，可能涉及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分摊，较为复杂，而本次咨询报告测算仅针对单一项目的开发利润，未包含上市公司的综合运营成本，因此数值较高属合理范畴。
2. 咨询对象1已竣工备案，已经是现房并且为住宅用途，住宅用途市场上可比对象相对比较多，数据比较透明，本次评估不采用比较法是否合理，请核实。
回复：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于咨询时点2025年9月30日，咨询对象1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尚未取得竣工备案，咨询对象1抵押状态仍应为在建建筑物，估价方法应选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且假设开发法中住宅用途采用比较法求取开发完成后价值。
3. 考虑到当前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采用成本法评估咨询对象1，土地成本相对未折价，从评估思路来说为取得成本的叠加并且还有利润，是否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请核实。
回复：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求取土地取得成本，比较法中对交易时间以及土地使用年限进行了修正，其中交易时间修正参考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布的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并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进行确定。监测成果如下：
2021年1季度至2025年2季度北京市地价增长率（住宅）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98
	1.1
	0.91
	0.68

	2022
	0.53
	0.53
	0.83
	0.38

	2023
	0.64
	0.89
	0.52
	0.03

	2024
	-0.63
	1.23
	-2.87
	-0.88

	2025
	-0.51
	0.03
	——
	——


单位：%
2021年1季度至2025年2季度北京市居住用地地价呈波动趋势，2023年4季度起增幅出现明显收窄，2024年至2025年1季度整体呈现为负增长，2025年2季度增幅转正。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及案例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了解，本次评估所选案例A、B、C分别为2024年2月、2023年9月、2023年3月成交，故估价对象及案例的调整系数取100、102、102、101。已对成交时间的市场状况进行修正。
本次评估按咨询对象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途各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0.876，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调整系数均为114。已对土地使用年限进行修了修正。
[bookmark: _Hlk214889786]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成本法是测算房地产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应为价值时点重新开发建设全新状况的房地产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本次评估测算均为客观取值。
4. [bookmark: _Hlk154576129]土地还原利率不参考北京市基准地价规定是否合理，请核实。
回复：北京市基准地价的还原利率为区域平均水平，具体评估时应结合估价对象的位置、容积率、规划限制等与区域平均水平存在差异。本次评估采用“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法”综合确定，结合了项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风险差异。
5. 容积率修正不参考北京市基准地价相关规定是否合理，请核实。
回复：北京市基准地价的容积率修正主要适用针对某一区域、某一用途土地的平均水平，且无容积率小于1的具体修正系数。结合咨询对象1自身情况为低容积率的包含合院、叠拼、联排等形式的住宅复合产品组合，与基准地价对应的常规容积率差异较大。
6. 咨询对象1刚刚完成竣工结算，其实际建造成本是多少，与评估师确定的3200元/平方米是否有较大出入。
回复：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尚未开始竣工结算，本次评估参考现行北京市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为客观取值，并非实际建造成本。
7. 咨询对象1刚完成竣工结算，本次咨询为何不参考采用其实际成本，实际成本是否更准确，请核实。
回复：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尚未开始竣工结算，本次咨询为了解咨询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成本法是测算房地产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应为价值时点重新开发建设全新状况的房地产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应为客观取值，并非核算项目开发的实际成本。
8. 假设开发法中的后续建安成本按项目实际后续需发生成本是否更为合理，请核实。
回复：本次评估咨询目的为了解咨询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估价目的，假设开发法中的后续开发建设的必要支出，应为客观取值，并非项目开发的实际成本。
9. [bookmark: _Hlk154577012]增值税税率5%是否符合房地产开发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税率规定，请核实
回复：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为了实现营改增平稳的过渡同时也提供了过渡性政策，如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及建筑业的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进、销项税额计算的过程比较复杂，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其可操作性有一定难度，在评估时实际也难以详细区分，而按简易计税方式确定应纳增值税符合谨慎原则要求，在估价中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为便于计算，且在不影响评估结果客观性前提下，评估中所涉及的采用的房地产开发销售过程中的增值税计算方式，暂按5%的征收率计税。
10. 假设开发法结论比成本法结论低10亿，相差过大，权重仍为50%，是否合理请核实。
[bookmark: _Hlk214891973]回复：本次评估咨询目的为了解咨询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咨询对象1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成本法可体现其资产重置成本，假设开发法通过求取其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扣减后续开发成本从而得到其开发价值，能够从开发投资角度更为充分的反应其市场价格，两种方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均为客观取值，两种方法结果相差26.7%，在无明显证据表明某一方法更优的情况下，50%权重是最直接、合规的结果确定方式。
11. 假设开发法基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其结论更符合市场情况，采用假设开发法作为评估结果是否更为合理，请核实。
[bookmark: OLE_LINK15]回复：本次评估咨询目的为了解咨询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咨询对象1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成本法可体现其资产重置成本，假设开发法通过求取其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扣减后续开发成本从而得到其开发价值，能够从开发投资角度更为充分的反应其市场价格，两种方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
12. 咨询对象2采用收益法估值，考虑到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租售比不成正比，并且评估师也论述了北京写字楼的收益情况，本次为价值咨询目的，采用比较法作为咨询结论是否更能客观的反映咨询对象的市场价值，请核实。
回复：本次评估咨询目的为了解咨询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咨询对象2为现房，比较法从市场供求状况较真实的反映出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收益法从房地产的收益状况反映出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两种方法均适用于该类物业的评估，考虑到比较法能够体现同类物业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实际销售价格水平，在方法代表性以及现势性上均优于收益法，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比较法取权重70%、收费权重30%。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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